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中

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高投”）、湖

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集团”）、上海通江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江投资”）、宁波东方梦幻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梦幻”）共同发起设立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最终核准的具体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高投股份”），主要目的是抓

住国内新兴产业领域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各合作方丰富的项目资源、

专业的投资经验和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有效过滤公司投资整合过程中的潜在风

险，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进行外延式扩张，实现公司持续、

快速、稳定的发展。  

本次参股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对外投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3亿元与湖北高投、宏泰集团、通江

投资、东方梦幻共同发起设立高投股份。 

二、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转让控股子公司南通龙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翔新材”）部分股权并授权董事长朱双全先生按照龙翔新材公司章程的规定，全

权处理龙翔新材后续董事会、监事会改组有关事宜，旨在进一步调整业务结构，

集中资源于主营产业以及重点项目、新业务方面的布局，逐步降低公司在非关联

主营产业方向的投资比重；同时，本次交易后亦会调整龙翔新材的股权结构，有

利于其拓宽融资方式与渠道。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龙翔新材部分股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转让控

股子公司部分股权，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龙翔新材18%的股权以人民币6,600万元价格转让

给常州龙瑞实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独立董事：熊伟、余明桂、季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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